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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刚玻璃 股票代码 30009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娟 陈卓璜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叠金工业区 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叠金工业区

电话 0754-82514288 0754-82514288

电子信箱 guojuan@golden-glass.cn chenzhh@golden-glass.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3,664,032.58 116,829,376.64 5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27,340.40 -25,100,281.84 10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元）

360,666.44 -24,688,133.71 101.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958,064.70 -75,204,944.50 167.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8 -0.12 10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8 -0.12 10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0% -4.05% 4.2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61,183,887.00 989,981,774.38 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1,363,312.91 509,007,002.51 0.46%

单位：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12,26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欧昊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96% 45,278,948

何光雄 境内自然人 11.00% 23,765,000 17,823,750

赵晓东 境内自然人 2.81% 6,071,578

孙德香 境内自然人 1.85% 3,993,000

郑卫清 境内自然人 1.41% 3,050,700

杨时青 境内自然人 1.15% 2,487,500

刘乃德 境内自然人 0.77% 1,672,900

梁晓珊 境内自然人 0.70% 1,501,400

齐强 境内自然人 0.68% 1,459,000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61% 1,314,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股东赵晓东先生与股东广东欧昊集团有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深圳海之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之源增益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183,300股，合计持有1,183,3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广东欧昊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1年04月26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1-030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年04月26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张栋梁

变更日期 2021年04月26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1-030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年04月26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控股股东及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变更为广东

欧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昊集团” ），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张栋梁先生。

2、公司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28日和2021年7月1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和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

案》，公司在做好现有业务的同时积极寻找利润增长点，拟恢复原有光伏电池及组件生产

业务，决定以公司全资子公司吴江金刚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投资建设1.2GW大尺

寸半片超高效异质结太阳能电池及组件项目，项目后续研发、调试、生产基地均落地在吴江

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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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陕天然气 股票代码 00226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毕卫 王岳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A1区开元路2号 陕西省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A1区开元路2号

电话

029-86156018（办公室） 029-86156168（公司

前台）

029-86156198（办公室） 029-86156168（公司

前台）

电子信箱 biwei@shaanxigas.com wangyuemail126@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74,313,232.76 4,880,802,800.20 -1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2,210,616.24 252,653,974.58 3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34,340,865.87 237,451,010.50 40.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9,639,060.62 874,148,719.00 -80.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77 0.2272 35.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77 0.2272 35.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1% 4.04% 1.3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026,790,664.06 13,319,110,620.07 -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32,710,313.25 6,147,979,726.61 3.0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84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陕西燃气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36% 615,650,588 0

澳门华山创业国

际经济技术合作

与贸易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53% 61,507,852 0

陕西华山创业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9% 29,907,004 0

朱雀基金－陕西

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陕煤朱雀新

能源产业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2.35% 26,175,426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5% 16,094,400 0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朱雀企

业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2% 13,594,501 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朱雀产

业臻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8% 10,890,476 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朱雀恒

心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87% 9,703,198 0

陕西秦龙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5% 9,465,012 0

#庞开明 境内自然人 0.60% 6,650,85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3家发起人股东澳门华山创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华山创业有限公司、陕

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均受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其他前10名普通股股

东之间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上述普通股股东中，庞开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6,650,853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6,650,853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2021年4月，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陕西燃气集团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收到澳

门华山等3家股东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澳门华山、陕西华山、秦龙电力拟将其合计持

有的公司9.07%股份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陕西燃气集团， 详情请查阅公司在指定媒

体发布的 《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关于股东收到国资主管部

门批复暨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等公告。 截至目前，权益变动的相关股

东正在办理股权转让过户相关事宜。

（二）公司的参股公司秦晋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设立，主要负责山西至陕西天然

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出省管道及支线、联络线管网项目的规划、建设、经营等相关业务。

2021年7月，公司收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山西吉县—陕西延长输气管道项目（一期工程）核

准的批复》（发改能源〔2021〕961号）。 根据上述批复文件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由秦晋公

司建设山西吉县—陕西延长输气管道项目（一期工程），项目输气能力33亿立方米/年，设计压

力8兆帕，管径711毫米。管线长度34.2千米，项目总投资3.54亿元。详情请查阅公司在指定媒体发

布的《关于子公司取得项目核准批复的公告》（2021-027）。

（三）报告期内，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1732.18万元。 其中与收益相关补助

1679.68万元，增加当期损益1633.47万元，增加抵扣期收益46.21万元，主要包括冬季天然气保供

补贴款1,500万元、稳岗补贴153.20万元，上述补助不具有可持续性；与资产相关补助52.5万元 ，

增加递延收益52.5万元，主要包括西安阎良气化项目建设补贴50万元、天然气锅炉低氮燃烧改

造奖补资金2.5万元，上述补助不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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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8月

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1年8月10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各位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2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2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及信息披露规范

指引要求，编制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报告全面披露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经营情况、重大关联交易、社会责任情况和其他重大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4日在指定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2021年半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1-037）。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兑现的议案》

根据《陕西省国资委监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陕国资分配发[2015]293号）及相关

薪酬管理规定，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审议，同意兑现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基本年

薪及绩效年薪总计450.865万元。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4日在指定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该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20年度薪酬兑现的议案》

根据《陕西省国资委监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陕国资分配发[2015]293号）和相关

薪酬管理规定，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彭元正、王智伟、田阡、张

俊瑞（2020年7月离任）、赵选民（2020年7月离任）先生，沈悦女士及外部董事张宁生（2020年7

月离任）、吴健（2020年7月离任）先生按照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调整董监事津贴的议案》标准，即每人每年6万元领取津贴，不满一年的按实际在职月份兑现。

公司董事长刘宏波、董事陈东生、李谦益（2020年3月离任）、方嘉志（2020年2月离任）、毕卫、李

冬学先生、任妙良女士在公司领取薪酬，2020年兑现薪酬合计203.78万元。 董事李宁、袁军旗、王

勇、高耀洲（2020年7月离任）先生因在控股股东或其下属其他子公司任职，任职期内不在公司

领取薪酬。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4日在指定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确认独立董事彭元正2020年度薪酬

关联董事彭元正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确认独立董事王智伟2020年度薪酬

关联董事王智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确认独立董事田阡2020年度薪酬

关联董事田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确认独立董事沈悦2020年度薪酬

关联董事沈悦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确认原独立董事张俊瑞、赵选民；原外部董事张宁生、吴健2020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确认董事长刘宏波2020年度薪酬

关联董事刘宏波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确认董事陈东生2020年度薪酬

关联董事陈东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确认董事毕卫2020年度薪酬

关联董事毕卫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确认董事李冬学2020年度薪酬

关联董事李冬学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确认董事李宁2020年度薪酬

关联董事李宁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确认董事袁军旗2020年度薪酬

关联董事袁军旗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确认董事王勇2020年度薪酬

关联董事王勇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确认原董事任妙良、李谦益、方嘉志、高耀洲2020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1年1-6月固定资产报废的议案》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固定资产相关管理制度规定，公司拟对2021年1-6月包括房

屋及建筑物、自动化设备、其他设备、动力设备及设施、运输工具、输气专用设备、工具及仪器等

252项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理。 截至2021年6月30日，报废固定资产原值31,691,654.75元，累计

折旧28,050,226.54元，净值3,641,428.21元。 剔除因市政规划，政府对公司部分房屋及建筑物

拆除部分补偿的不含税金额917,431.19元影响后， 上述报废资产事项预计影响损益2,723,

997.02元,实际数字以资产清理当月数据为准。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该议案。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21年9月10日（星期五）下午14:30在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调

度指挥中心大楼12楼会议室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

24日在指定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该议案。

三、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及签字页。

（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及签字页。

特此公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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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1年8月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1年8月10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各位监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4日在指定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2021年半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1-037）。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监事2020年度薪酬兑现的议案》

根据公司《岗位工资制度》相关标准，职工监事王莉女士、翟利军先生任职期间兑现薪酬分

别为13.91万元和12.84万元（含2020年兑现当年薪酬及2020年兑现2019年薪酬）；原职工监事

王晖（2020年7月离任）、陈黎（2020年7月离任）、张珺（2020年2月离任）女士任职期间薪酬兑

现分别为19.7万元（含2020年兑现当年薪酬及2020年兑现2019年薪酬）、18.73万元（含2020年

兑现当年薪酬及2020年兑现2019年薪酬）和12.96万元。 监事张珺（2020年3月-7月任非职工监

事，2020年7月起任监事会主席）、刘静、原监事会主席侯晓莉（2020年7月离任）女士、邢智勇、

刘宏波（2020年2月离任）、郑风雷（2020年7月离任）先生任职期内按照《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

洁从业若干规定》，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兑现标准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薪酬管理

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2020年度薪酬兑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1.确认监事会主席张珺2020年度薪酬

关联监事张珺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确认监事邢智勇2020年度薪酬

关联监事邢智勇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确认监事刘静2020年度薪酬

关联监事刘静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确认职工监事王莉2020年度薪酬

关联监事王莉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确认职工监事翟利军2020年度薪酬

关联监事翟利军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确认原监事刘宏波2020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确认原监事郑风雷2020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确认原职工监事王晖2020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确认原职工监事陈黎2020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确认原监事会主席侯晓莉2020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确认原职工监事张珺2020年度薪酬

关联监事张珺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及签字页。

特此公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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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赵兵 因有其他公务 于福国

董事 李长立 因有其他公务 谷中和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否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昊华能源 60110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谷中和 甄超

电话 01069839412 01069839412

办公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

电子信箱 bjhhnyzqb@163.com bjhhnyzqb@163.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5,730,397,141.79 24,876,507,212.91 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07,638,450.54 7,641,092,946.68 8.7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125,818,168.94 2,047,475,976.78 5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1,093,885.63 94,169,633.50 57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21,063,056.69 93,656,423.43 563.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8,649,293.38 1,051,966,598.18 51.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1 1.39 增加6.5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0.08 5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 0.08 562.5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3,11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3.31 759,677,953 0 无 0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6 22,314,258 0 无 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0.50 5,990,00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5,464,797 0 无 0

何冬海 境内自然人 0.41 4,898,000 0 无 0

孟庆亮 境内自然人 0.35 4,250,400 0 无 0

颜执成 境内自然人 0.19 2,240,000 0 无 0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9 2,231,426 0 无 0

李文熙 境内自然人 0.18 2,171,575 0 无 0

陈福元 境内自然人 0.18 2,13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2014年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第一期）

14昊华

01

122365 2015年3月26日 2022年3月26日 14.74 5.50

2014年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第二期）

14昊华

02

136110 2016年1月22日 2023年1月22日 8.59448 5.8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3.04 54.9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9.68 4.31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1101� � � �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2021-036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继续聘任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天圆全” ）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本次继续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圆全” ）成立于1984年6月，总部位于北

京，是国内最早获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具有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

全保密资质。 三十多年以来天圆全一直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52、54、56号9层南栋

首席合伙人：魏强

上年末合伙人数量：33人

注册会计师人数：270人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89人

2020年经审计的收入总额：14,369.93万元

审计业务收入：11,206.31万元

证券业务收入：2,421.32万元

2020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情况：审计客户9家，承接上市公司审计业务覆盖的行业主要包括

采矿业，制造业，仓储与电子商务，互联网广告传媒和信息技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业，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2020年度上市公司审计收费1,790.10万元。天圆

全具有本公司所在行业审计业务经验。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天圆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5,000万元，累计赔偿

限额能够覆盖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近三年无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

3.诚信记录

天圆全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

天圆全近三年有9名从业人员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10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李小磊，1999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20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2年开始

在天圆全执业，2020�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过1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未复核上

市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文君，2002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1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1年

开始在天圆全执业，2020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过3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未复

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质量控制复核人李知好，1997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199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1987年

开始在天圆全执业，2020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1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复核2家

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李小磊、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文君，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李知好近三年内未因执业行

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天圆全及上述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用定价原则：根据公司业务规模、业务复杂程度和所处行业等多方面因素，同时根

据年报审计中配备人员、投入时间情况最终确定审计收费。

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服务费用为人民币65万元，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费用为人

民币15万元，与上期费用一致。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天圆全的执业情况进行了充分的了解，查阅了天圆全有关资格证照、

相关信息和诚信纪录等文件，于2021年8月5日召开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请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审计委员会认为，天圆全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为公司提供公正、

公允、独立的审计服务，满足公司 2021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同意聘任天圆全为公司提供2021年

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的工作，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天圆全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审计业务的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内部控

制进行审计。 天圆全在2020年为公司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

则，尽职尽责地完成了各项审计工作。同意继续聘请天圆全为2021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天圆全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

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审计业务的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进

行审计。该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继续聘请天圆全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1年8月20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请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天圆

全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按有关规定支付费用。费用共计80万

元，其中：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服务费用为65万元人民币，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费用为15万元人民

币，并决定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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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0日在专家楼四层中型会议室

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含授权董事）。公

司董事赵兵、李长立因其他公务无法亲自出席，委托董事于福国、谷中和代为出席，行使表决权并签

署相关文件。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总法律顾问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长关志生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2.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同意提名刘明勋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并决定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聘请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天圆全为公司2021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按有关规定支付费用， 并决定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4.关于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红一、红二煤矿和选煤一厂项目初步设计概算投资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同意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红一、红二煤

矿和选煤一厂（含输煤）项目初步设计概算总投资为84.59亿元，其中：红一煤矿总投资42.40亿元，

红二煤矿和选煤一厂总投资42.19亿元，并决定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关于向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同意公司按持股比例向宁夏红墩子煤业有

限公司增资8.628亿元。

6. 关于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与深圳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联方董事赵兵先生、孙力先生回避表决。

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同意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与深圳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通过直租的方式， 开展额度不超

过12亿元，租赁期限5年，利率不超过4.7%的煤矿设备融资租赁业务，并决定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7.关于回购部分两期公司债券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同意公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内，按

照不超过65%的比例分别回购公司存量债券， 每张债券回购价格为票面面值加上一付息日至回购

日计算的应计利息。

8.关于同意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开展重组工作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同意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开展重组工作，并根据重组进展情况，就重组具体事项再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重组后，公司可能

丧失对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控制权， 相应核算办法将会随之发生调整并可能影

响损益，最终影响以评估确认为准。

9.关于部室更名及调整编制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同意公司纪检监察室更名为纪检室，投资建

设部更名为发展事业部，法务内控部更名为法务合规部，并对部分部室定编定员进行调整。

10.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同意公司拟于近期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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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1年8月20日

16时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专家楼四层中型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出

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法定人数。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吕进儒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认为董事会《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

2.关于聘请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3.关于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红一、红二煤矿和选煤一厂项目初步设计概算投资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4.关于向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5. 关于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与深圳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6.关于回购部分两期公司债券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7.关于同意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开展重组工作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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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红墩子煤业与深圳京能租赁开

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过去12个月未与深圳京能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京能租赁” ）进行交易，也未与其他关联人开展过融资租赁业务。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公司尚未与深圳京能租赁签署相关协议；本次交易为重大关

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墩子煤业” ）拟与深圳京能租赁开展

额度不超过12亿元，租赁期限5年，利率不超过4.7%的煤矿设备融资租赁业务。本次关联交易为红墩

子煤业正常经营活动，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深圳京能租赁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过去12个月内与深圳京能租赁未发生关联交易，也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公司与深圳京能租赁的关联关系

深圳京能租赁为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能集团” ）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能

源投资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香港公司” ）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

京能集团持股比例为69.47%,京能香港公司持股比例为30.53%。 因此深圳京能租赁与公司为同一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构成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介绍

（一）深圳京能租赁基本情况

目前注册资本为100,758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主要包括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

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融资租赁相关的商业保理业

务等。

（二）深圳京能租赁近三年主要业务情况

2020年末，深圳京能租赁融资租赁资产余额31.67亿元。

年度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18年 218,393.44 115,192.50 11,710.30 3,318.80

2019年 249,055.38 120,250.65 12,549.45 5,058.15

2020年 337,089.22 126,436.37 12,916.61 6,185.7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红墩子煤业拟与深圳京能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租赁标的为煤矿设备，交易标的以实际

租赁设备为准。

（二）融资租赁利率的确定

本次融资租赁的利率参考市场利率水平，经双方协商确定为不超过4.70%，低于五年期贷款基

准市场利率水平（4.75%）和红墩子煤业双方股东对其的借款利率（5.40%）。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红墩子煤业尚未与深圳京能租赁签署融资租赁协议， 公司将在其签订融资租赁协议后披露协

议的主要内容。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的开展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本结构，可以满足红墩子煤业项目建设

的部分资金需求，有助于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尽快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需求，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六、该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公司于2021年8月5日召开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夏红墩子煤业

有限公司与深圳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可以更好地推进红墩子煤矿项目建设；融资租赁利率公平合理，

没有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

红墩子煤业开展本次融资租赁业务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与该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红墩子煤业与深圳京能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属于关联交易，为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遵循了公允、合理、平等、自愿等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合理、合法的经济行为，是公司经营活动的市场行

为，所有交易价格均为市场公允价格，没有对公司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事

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该议案的审议和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1年8月2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与

深圳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赵兵、孙力均回避表

决。 会议同意红墩子煤业与深圳京能租赁通过直租的方式，开展额度不超过12亿元，租赁期限5年，

利率不超过4.7%的煤矿设备融资租赁业务，并决定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公司与深圳京能租赁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与深圳京能租赁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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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购回部分两期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能源” 或“公司” ）根据目前经营及资金情

况，拟用自有资金购回部分目前存续的公司债券“14昊华01”和“14昊华02” 。

●本次公司购回的公司债券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及时注销。

一、两期公司债情况介绍

昊华能源目前发行在外的公司债券共约23.33亿元。 其中：

14昊华01：2015年3月26日发行15亿元，票面利率5.50%，到期日为2022年3月26日。 2020年3月

26日回售2,600万元，现余额14.74亿元（面值100元/张，共1,474万张）；

14昊华02：2016年1月22日发行15亿元，票面利率5.85%，到期日为2023年1月22日。 2021年1月

22日回售64,055.20万元，现余额8.5945亿元（面值100元/张，共859.45万张）。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两期公司债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内，按照不超过65%的比例分别回购公司存量债券，每张债券回购价格为

票面面值加上一付息日至回购日计算的应计利息。

三、公司债券购回安排

根据昊华能源母公司目前货币资金情况， 昊华能源拟按照不超过65%的比例分别购回公司存

量债券。“14昊华01” 债券购回量不超过958万张，“14昊华02” 债券购回量不超过558万张，合计不

超过1,516万张。

每张债券购回价格：票面面值（100元）加上一付息日（“14昊华01” 上一付息日为2021年3月

26日，“14昊华02” 上一付息日为2021年1月22日）至购回日的应计利息。

购回完成后，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对购回的债券予以注销。

本次购回部分两期公司债券的具体安排，以公司后续披露的实施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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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意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开展重组工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巴彦淖井田资源配置情况

呼吉尔特矿区巴彦淖井田备案地质储量19.497亿吨。2012年和2013年，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办公

会分别为京东方科技AO项目配置了呼吉尔特矿区巴彦淖井田2亿吨和7.6亿吨，合计9.6亿吨煤炭资

源， 其中： 根据2015年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关于煤炭资源配置有关事宜的函》（国土资函

〔2015〕14号）规定，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能源” ）拥有4.5亿吨

煤炭配置资源，鄂尔多斯市淏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拥有5.1亿吨煤炭配置资源。

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对巴彦淖井田剩余9.897亿吨煤炭资源进行了配置。 分别是：新兴重工内

蒙古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重工” ）2.09亿吨，内蒙古双欣资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双欣资源” ）持有2.6亿吨，内蒙古京泰发电有限公司3.22亿吨，双欣能源发电项目持有1.4

亿吨，鄂尔多斯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0.587亿吨。

鄂尔多斯市相关政府部门按照《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为京东方第5.5代动矩阵有机发光二

极管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配置煤炭资源的承诺函》（鄂府函〔2011〕255号）关于“京东方能源公司

是呼吉尔特矿区巴彦淖井田的唯一开发主体”的内容，要求各资源配置方按照资源配置所占井田比

例对京东方能源进行重组。

资源配置全部完成后，内蒙古自治区要求按期缴纳首期矿业权出让收益。

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新兴重工和双欣资源外，其他各家资源配置企业均已缴纳了首期矿业权出

让收益。 自治区政府要求尽快缴纳剩余首期矿业权价款并完成京东方能源重组。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开

展重组工作的议案》，同意京东方能源开展重组工作，并根据重组进展情况，就重组具体事项再行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京东方能源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京东方能源重组完成后，公司可能将丧失对京东方能源的控制权，相应核算办法将会随之发生

调整并可能影响损益，最终影响将以重组后的实际情况为准。

公司将积极关注京东方能源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待京东方能源重组方案确定后，及时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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